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令 中華民國112年4月20日
農授漁字第1121203807A號

修正「溯源水產品資訊登錄管理作業規範」第三點，並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溯源水產品資訊登錄管理作業規範」第三點

主任委員　陳吉仲

溯源水產品資訊登錄管理作業規範第三點修正規定

三、申請者申請追溯條碼前，應於水產品生產追溯查詢系統（以下簡稱追溯系統，網址：

https://www.fishqrc.org.tw/）完成資料登錄，列印「溯源水產品追溯條碼申請表」

（以下簡稱申請表，如附件三），並檢附下列文件，郵寄至財團法人台灣養殖漁業發

展基金會（以下簡稱初審單位）提出申請：

（一）資格與生產證明文件（詳如附件四）。

（二）溯源水產品資訊登錄管理作業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利用同意書（詳如附

件五）。

（三）溯源水產品追溯條碼使用切結書，並經申請者簽章（詳如附件六）。

（四）其他經本會指定之文件。

　　　　初審單位應核對前項所附資料（以下簡稱申請書表）與追溯系統登載資料是否完

備正確，並於受理後十四個工作日內完成初審作業。初審合格者，將申請書表送本會

辦理複審；初審不合格者，以電子郵件、簡訊或郵寄紙本方式通知申請者於接獲通知

之翌日起三十個工作日內補正，屆期未補正者，由初審單位造冊送本會駁回其申請。

　　　　本會於收件後十個工作日內辦理複審作業。複審合格者，送由追溯條碼發放管理

單位（以下簡稱發放管理單位）依申請者選定之傳送方式，於三個工作日內，寄送驗

證碼予申請者；複審不合格者，以電子郵件、簡訊或郵寄紙本方式通知申請者並副知

初審單位，於接獲通知之翌日起十五個工作日內補正送複審單位；屆期未補正者，由

本會駁回其申請。

　　　　漁民經營一艘以上漁船申請追溯條碼者，應依個別漁船申請，發放管理單位應以

漁船為單位分別發放條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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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點附件四申請溯源水產品追溯條碼應檢附

資格及生產證明文件修正規定 
一、漁民： 

（一）國民身分證（以下簡稱身分證）或漁業執照影本。 

（二）生產證明文件：

1.從事遠洋漁業者：應檢附最近一個航次之卸魚聲明書，除經本會漁業

署委託之輔導團體等相關單位於遠洋漁船動態管理系統查詢確認者，

其餘應檢附遠洋漁業作業許可證明書。

2.從事沿近海捕撈漁業者：應檢附近一年半內至少一航次卸魚聲明書，

除經本會漁業署委託之輔導團體等相關單位於漁業管理資訊系統查詢

確認者，其餘應檢附漁業執照。

3.從事定置漁業者：應檢附定置漁業權執照及至少近一年之定置網類捕

獲魚貨紀錄表。

4.從事養殖漁業者：除經本會漁業署委託之輔導團體等相關單位於養殖

漁業管理系統查詢確認者，其餘應檢附放養量申（查）報證明文件或

養殖實績證明文件。

二、農業產銷班： 

（一）班長之身分證影本。 

（二）班員名冊。

（三）經班會決議申請追溯條碼之會議紀錄影本。

（四）生產證明文件：

1.從事水產養殖者：除經本會漁業署委託之輔導團體等相關單位於養殖

漁業管理系統查詢確認者，其餘應檢附班員之放養量申(查)報證明文件

或養殖實績證明文件。

2.特定漁業產銷班：應檢附班員之近一年半內至少一航次卸魚聲明書，

除經本會漁業署委託之輔導團體等相關單位於漁業管理資訊系統查詢

確認者，應檢附班員之漁業執照。

三、農漁民團體、農產品初級加工場、農業企業機構、水產品加工廠： 

（一）負責人或代表人之身分證影本。

（二）依法設立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三）加工廠(場)廠區(場所)平面配置圖。

（四）加工廠之危害分析重管制(HACCP)、ISO22000或 FSSC22000證書。

（五）加工廠(場)之食品業者登錄字號(項目：工廠/製造場所)。

（六）具農漁民團體、農業企業機構資格者，因無設立加工廠或自有加工廠產

能不足而委外代工者，應檢附加工廠代工契約文件(影本)，未來應配合

本會辦理現場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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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生產證明文件：

1.水產品使用國產原料證明之文件：至少近三個月進貨單據影本(其生產

者為取得追溯條碼之漁民或本會指定之文件)，及放養量查(申)報書或

卸魚聲明書。

2.農業企業機構資格者：除經本會漁業署委託之輔導團體等相關單位於

漁業管理相關系統查詢確認者，應檢附放養量申（查）報證明文件、

養殖登記證影本或近一年半內至少一航次卸魚聲明書、漁業執照。

3.具農漁民團體、農業企業機構資格者，因生產量能不足而有外購原料

之需求者：

(1)合作社外購原料僅限社員養殖或漁撈之品項(其生產者為取得追溯條

碼之漁民)。

(2)農業企業機構外購原料僅限具生產實績之品項(其生產者為取得追溯

條碼之漁民)。

（八）申請加工品應另檢附：

1.加工廠加工能力切結文件。

2.原物料配方表。

3.加工品製程相關文件。

4.若具粉料外之其他副原料，需簽國產原料切結書，並提供近三個月國

產來源單據(需溯及生產農民或佐證文件，並應留存一年以上提供查

證)。

5.申請專案品項者，除前揭文件外，另應檢附國產水產品採購切結書，

並配合本會辦理政策，倘未來經追蹤查核未符合上開切結事項，且未

提出具體說明或申請展延者，本會得終止該加工品項。

四、經本會專案核准資格者：應檢附本會核准文件之影本及指定文件。 

五、從事沿近海捕撈漁業者，若漁船漁獲物經魚市場交易，且魚貨交易資料與

本會漁業署資訊系統連線，所檢附之卸魚聲明書，得依「沿近海漁船卸魚

聲明書申報管理規定」第三點，以魚貨交易資料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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